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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下一代青少年短兵术竞赛规则

（试行）
一、礼仪与常规

（一）入场式时，裁判员列队入场，进入场地中央，面向观众。介绍裁判员时，被介绍者

向前一步成立正姿势向观众行抱拳礼，然后裁判员就位，开始比赛。

（二）运动员进场后，站在主裁判员两侧，面向裁判长。介绍运动员时，被介绍者向前一

步成立正姿势向裁判席行持兵礼，然后运动员相互行持兵礼。

（三）每局比赛结束后，双方运动员互相行持兵礼，然后退场休息。

（四）每场比赛结束时，运动员在裁判长宣布比赛结果后，向主裁判席行持兵礼，然后双

方运动员互相行持兵礼后退场。

（五）每局开始前 10 秒时，计时员鸣哨提醒上场；鸣锣宣告比赛结束。

（六）场上主裁判员用口令和手势裁定比赛。

（七）场上边裁用旗势和合适的手势裁定比赛。

（八）运动员必须遵守比赛规则，严肃认真的进行比赛，严禁故意伤人。

（九）教练员和本队医生应座在指定位置，局间休息时，允许给运动员进行按摩和指导。

比赛时不得在场下呼喊或暗示指导。

（十）比赛时运动员不得要求暂停，遇有特殊情况，需向场上主裁判举手示意。

（十一）运动员不可留长指甲，不可带任何饰物上场比赛。

（十二）比赛期间，运动员因伤病不宜参加比赛时，须有大会医生证明，作弃权论。

（十三）3次检录未到，或检录后自行离开者，作弃权论。

（十四）比赛中，运动员可举手要求弃权，教练员也可向场上裁判员举旗要求弃权，运动员

擅自终止比赛，作弃权论。

二、裁判人员

（一）总裁判长 1 人。

（二）裁判组：裁判长、记录员、示分员、计时员各 1 人；

场上主裁判员 1人，场上边裁判员 3 人，记分裁判员 2 人。

（三）编排记录组：编排记录长 1人，编排记录员 2～3 人。

（四）检录组：检录长 1人，检录员 1～2 人。

（五）宣告员 1～2 人。

（六）医务人员 2～3 人。

三、裁判人员的职责

（一）总裁判长：

1.领导裁判人员学习竞赛规则、规程，讲解裁判法。

2.负责裁判组的分工。

3.根据比赛规程和规则的精神，解决竞赛中的有关问题，但无权修改竞赛的规程和规

则。

4.比赛中指导裁判组的工作，有权调动裁判员的工作。在裁判工作中有争议时，有权协

同仲裁委员会作出最后决定。

5. 赛前组织裁判长检查落实场地、器材和有关裁判用具。

（二）裁判长：

1.组织裁判组的业务学习，落实有关事宜。

2.检查比赛用具，审核签署记分表。

3.比赛中，主裁判员与边裁判员的意见不一致时，可作最后决定。

4.比赛中，对裁判员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时，有权暂停比赛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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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场上主裁判：

1.严格执行规则，公正裁判。

2.检查场上运动员的护具和短兵，保证安全比赛。

3.用口令和手势指挥运动员进行比赛。

4.在出现击中情况时，无论击中是否有效，均须用口令和手势暂停比赛，作出判定后，

宣布比赛继续。

5.判定倒地、出界、犯规、消极、强制读秒、临场治疗等相关事宜。

（四）场上边裁判员：

1.比赛中出现击中情况时，用旗势协助场上主裁判员做出得分判定。

2.协助主裁判员的工作，出现错判和漏判时，及时用旗势和手势向主裁判员示意。

（五）记录员：

1.根据场上主裁判员的裁决，准确的记录双方运动员的得分、罚分、犯规等事宜。

2.一局比赛内犯规达 3 次者，取消比赛资格；一场比赛中总犯规次数累积达 5 次者，判

负。出现以上情况，记录员应立即通知裁判长。

3.比赛结束后，应及时整理比赛成绩，报告裁判长。

（六）示分员：

根据场上主裁判员的裁决，及时、准确地操作记分设备，显示双方运动员的得分和罚分。

（七）计时员：

准确掌握比赛时间，操作计时设备。

（八）编排记录组：

1.审核报名表，编排秩序册。

2.负责各级别的运动员抽签，编排每场比赛秩序表。

3.准备竞赛所需要的各种表格。

4.登记和公布各场比赛成绩，排列竞赛名次。

（九）检录组：

1.比赛前 20 分钟开始点名，按规则要求检查运动员服装等事宜。

2.负责称量运动员的体重。

3.处理运动员赛前临时事宜，如有弃权者及时报告裁判长及有关人员。

（十）宣告员：

在比赛过程中，报告比赛成绩，介绍竞赛规则、规程和比赛项目的特点以及大会审查过

的宣传材料。

（十一）医务人员

1.审核运动员的“体格检查表”。

2.负责竞赛中的医务监督和现场急救处理。对伤病运动员能否参加比赛提出建议。

（十二）仲裁委员会

仲裁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委员 3 或 5 人组成。

四、仲裁委员会的职责

（一）仲裁委员会在大会组委会领导下进行工作。主要受理参加比赛的运动队对裁判人员有

关违反竞赛规程、规则的判决结果有不同意见的申诉。

（二）接到申诉后，应立即进行处理，不得耽误其它场次的比赛、名次的评定及发奖。

（三）根据申诉材料提出的情况，必要时可以复审录象，进行调查。召开仲裁委员会讨论研

究。开会时可以吸收有关人员列席参加，但无表决权。仲裁委员会出席人数必须超过半数以

上作出的决定方为有效。

（四）仲裁委员会成员不可参加与本人所在单位有牵连问题的讨论。

（五）对申诉材料提出的问题，经严格认真复审，确认无误，则维持原判；如确认原判有明

显错误则可进行改判。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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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诉程序及要求

（一）运动队对裁判人员的判决结果如有异议，须在该场比赛结束前，由本队领队或教练向

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同时交付 200 元申诉抵押金。如申诉正确，除改判外，退回 200

元；申诉不正确的，则维持原判，抵押金作为优秀裁判员的奖励基金。

（二）各队必须服从仲裁委员会的最终裁决。如果因不服无理纠缠，根据情节轻重，可以建

议竞赛监督委员会、大会组织委员会给予严肃处理。

六、竞赛法则

（一）场上主裁判员宣布比赛开始后，竞赛双方立即进行比赛。场上主裁判员宣布比赛暂定、

中止或结束后，竞赛双方立刻停止比赛。

（二）比赛中，场地分为阴阳两方，场地中间划界线 ，运动员各站一方。比赛时双方只能

使用三次以内（含三次）的攻防组合动作，并且必须有一只脚留在自己一方的界线内，之后

再回到原处。继续使用短兵与对方进行攻、防。

（三）出现抱团或相互杂乱攻击情况时，主裁喊“停”后，在原地喊“开始”继续比赛。

七、竞赛场地

短兵竞赛场地，为直径 6米的圆形场地，场地边线宽为 5厘米。

八、禁击部位

后脑、裆部、头部、喉咙。

九、得分部位

身体除禁击部位以外的所有部位。

十、禁用方法

（一）使用除短兵击打之外的任何形式攻击对方。

（二）使用短兵握柄攻击对方。

（三）抓握对方的短兵。

（四）使用推、绊、踩脚等各种方式，影响对方的移动自由。

十一、得分标准

（一）得 1分

1.使用合法的技术动作，清晰、准确、有力地击中对方的有效得分部位，得 1 分。

2.竞赛双方先后击中对方时，明显先击中者，得 1 分。

3.短兵失误性触及地面，对方得 1分。

4.身体任何部位接触边线以外（不含边线）的地面，对方得 1分。

5.双脚都跨过中线的，对方得 1 分。

6.受劝告一次者，对方得 1 分。

（二）得 2分

1.身体除双脚以外的任何部位触及地面者，或使用短兵支撑地面来平衡者，视为倒地，

对方得 2 分。

2.短兵脱手者，对方得 2分。短兵脱手，指短兵脱离手的控制。

3.受警告一次者，对方得 2 分。

（三）不得分

1.击中技术不清晰，效果不明显者，不得分。

2.双方同时击中对手，或者相互击中的时间差不明显，准确度、力度无明显差别时视为

“互中”，双方不得分。

3.双方同时或先后倒地，双方不得分。

4.双方短兵同时脱手或相继脱手，双方不得分。

5.双方相互杂乱攻击，双方互不得分。

6.通过禁用方法击中对手者，不得分。

7.击中对方禁击部位者，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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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得分原则

（一）双方同时出现得分情况时，分数累积不抵消。

（二）一次判罚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得分情况时，取其中得分较高的判罚来判分。

十三、犯规

（一）技术犯规

1.搂抱对方。

2.处于不利状况时举手要求暂停。

3.恐吓或扰乱对方。

4.抓握对方短兵。

5.对裁判员有不礼貌行为或不服裁判员的判决。

6.故意拖延比赛时间。

7.出现消极状况，场上主裁判员指定进攻 8秒后仍不进攻。

8.运动员不遵守礼节。

（二）侵人犯规

1.在场上主裁判员喊“开始”前或喊“停”后进攻对方。

2.使用禁用方法攻击对方或攻击对方的禁击部位。

3.被对方击中后，出现报复性击打行为。

（三）罚则

1.每出现一次技术犯规，劝告一次。

2.每出现一次侵人犯规，警告一次。

3.运动员故意伤人，取消比赛资格，判对方为胜方。

4.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局间休息时输氧，取消比赛资格。

十四、停止比赛

（一）运动员受伤时。

（二）双方运动员抱团或相互杂乱攻击超过 3 秒时。

（三）运动员示意要求暂停时。

（四）裁判长纠正错判、漏判时。

（五）处理场上问题及发现险情时。

（六）因灯光、场地等客观原因影响比赛时。

十五、记分方法

（一）示分员根据场上主裁判员的裁决，及时、准确地操作记分设备，显示双方运动员当前

的得分和罚分。

（二）同一动作所产生的效果，以分数值高的得分标准判决。

十六、竞赛方法

（一）短兵竞赛采用三局两胜制，每局比赛时间为 2分钟，中间不停表，局间休息 1分钟。

（二）短兵竞赛采用单败淘汰制。

（三）短兵竞赛分为男女组别，每组按照体重分级进行比赛。

十七、胜负评定

（一）一局比赛结束后，依据选手的得分判定每局胜负。

（二）一局比赛中，双方得分相同，本局结果为平局。

（三）一局比赛中，先获得 5分者，为本局胜方。

（四）竞赛双方实力悬殊，场上主裁判员获裁判长同意后，判技术强者为该场比赛胜方。

（五）一场比赛，先胜两局者为该场胜方。

（六）一场比赛中，如获胜局数相同， 则比赛进入第四局，

第四局时先得分者为该场比赛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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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场比赛中犯规次数达 5 次者，判对方为胜方。

（八）一局比赛内犯规达 3 次者，本局比赛判对方为胜方。

（九）一场比赛中侵人犯规达 2 次者，取消比赛资格。

十八、名次评定

（一）个人名次

1.淘汰赛时，直接产生名次。

2.如果比赛最终出现平局

（1）受警告少者列前。

（2）受劝告少者列前。

（3）体重轻者列前(以抽签体重为准)。

上述三种情况仍相同时，名次并列。

十九、运动员注意事项

（一）服装要求

1.运动员比赛时需穿运动装上场。

2.不得赤脚上场。

3.不得穿硬底鞋上场。

4.不得佩戴硬质饰品上场。

（二）安全责任

1.运动员签到时要签订安全责任书。

2.运动员要购买意外保险。

3.比赛中出现伤亡事故，不得向主办方、组织方和对方运动员追究责任。

4.比赛中因过失导致的伤亡事故应追究过失方的责任。


